
设计任务书

项目概况
1、项目基本信息
1.1 项目名称：越秀区解放中路中曦大厦四楼装修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1.2 项目地点：越秀区解放中路306号中曦大厦4楼

1.3 建设内容及规模：本工程拟在旧有建筑基础上进行装修。中曦大厦共32层，本次装修区域为第4层，第4层总建筑面积为2476.7320平方米，装修范围包括办公室、会议室、会客室、食堂等功能区域，装修内容包括砌筑墙体、钢筋混凝土浇筑、安装门窗、防水涂膜、楼地面装饰、墙面隔断、油漆裱糊等。
2、设计依据：

2.1招标人提供的相关规划及前期资料，以及其他公开渠道可获得的相关信息、资料。

2.2国家及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文件等。

2.3本设计任务书和设计合同或招标文件的相关附录资料。

2.4双方签定的设计合同内所包含的服务性条款及要求。

2.5招标人对各阶段设计图纸的评审意见。
设计原则及设计内容

一、设计原则
（1）将企业发展趋势与广州本地优势相结合，将标志的科技性融入当地特色，成为建筑师的设计准则。

（2）装修风格体现科技、现代、智能化、人性化，以及地块区域特点。

（3）应用绿色节能环保装修设计，充分利用自然采光通风空间设计。

（4）在装饰技术上应符合有关的规程和规范的要求，实用、先进、可靠。
二、设计范围及内容：

装修设计任务范围：4楼（总装修面积约为2476.7320平方米）

本项目全过程设计总包，包括但不限于：
1、设计说明（包括装修工程投资预算）；

2、有关材料和工艺的说明；

3、效果图：各区域主要效果图（包含办公室、会议室、会客室、食堂等功能区域相关配套功能）；

4、设计方案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后的方案调整和深化设计；

5、调整和完善设计方案（对本文件中未涉及的重要空间应补充方案设计）、根据招标人要求对平面功能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

6、方案确定后的施工图设计，并经审查合格后出图；

7、装修设计范围
（1）电气：

1.1根据装修需求，完成电井至各功能房间的供配电设计

1.2根据装修需求，完成各功能房间、区域的照明、弱电设计（区域：除电井外的装饰区域）。

（2）给排水：

2.1根据装修需求，调整、修改、完善给排水末端点位设计（区域：装饰区域）。

（3）暖通：

3.1根据装修需求，调整、修改、完善功能房间、区域的通风、空调设计（区域：装饰区域）。

（4）智能化系统：

4.1对本工程范围内的弱电智能化系统结合招标人的需求进行深化设计、功能提升、确定设备参数、设备选型等工作。本项目的智能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子系统:信息接入系统、信息网络系统、程控电话系统、有线电视系统、无线网络覆盖系统、公共广播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门禁）系统、一卡通（智能卡应用）系统、入侵报警及紧急求助系统等；并需考虑到各个系统及设备的先进性、安全性、前沿性等，选用目前主流的系统架构及设备进行设计，使项目增值。                          

（5）消防

根据装修需求，调整、修改、完善除消防管井外装饰区域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消防水系统、消防排烟系统。

（6）结合强、弱电系统布置完成水、电、暖通等设备专业的二次深化设计、修改、调整，并完成所有末端设备的平面综合布置图。

（7）室内装饰工程（含标识系统）设计范围：4楼（总装修面积约为2476.7320平方米）。（以上面积指标待建设单位确定方案后，进行详细计算。）

（8）包括所有公共区域和使用功能用房（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前台

2）、洽谈室1间
3）、总经理室1间

4）、副总经理室1间

5）、总经理助理室3间

6）、多功能室1间（可容纳120-150人，可间隔成小功能室）

7）、党建会议室1间（可容纳50人）

8）、仓库1间

9）、监控室和电工房1间

10）、厨房、餐厅1间（可容纳120-150人）、大包间1间（可容纳20-30人）

11）、打印室1间

12）、茶水间1间

13）、备勤室6间

14）、财务部：14卡位办公室1间、经理室1间、档案室1间
15）、拓展部：12卡位办公室1间、经理室1间、档案室1间
16）、保安管理部：10卡位办公室1间、经理室1间、档案室1间
17）、办公室：10卡位办公室1间、经理室1间、档案室1间
18）、行动部：8卡位办公室1间、经理室1间、档案室1间
19）、培训部：6卡位办公室1间、经理室1间、档案室1间
20）、人力资源部：12卡位办公室1间、经理室1间、档案室1间
21）、后勤保障部：16卡位办公室1间、经理室1间、档案室1间
22）、地铁安检部：6卡位办公室1间、经理室1间、8卡位办公室1间、18卡位

办公室1间、档案室1间

23）、文体活动室1间
（9）完成技术规格说明书的编制并获得招标人的审查通过。

（10）编制施工技术要求并获招标人审查通过，在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过程中进行现场指导和技术协助服务等。

设计工作要求

一、设计工作要求
1、总述

越秀区解放中路中曦大厦四楼装修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的第4层总建筑面积为2476.7320平方米。
2、技术规范和标准：

（1）设计文件必须满足现行的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设计规范和标准。

（2）设计文件必须满足本工程范围内的建筑工程设计要求。

（3）设计文件必须满足本工程范围内的消防设计要求。

（4）设计文件必须充分有利于现行的各专项施工规程的执行。

（5）设计文件应充分考虑使用的便利性、充分体现各项功能的合理性。

3、规划设计要求

（1）装修设计应遵循任务书的功能定位、建筑规模、层数等相关指标进行设计。

（2）按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调整并执行，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4）的相关规定。

（3）提倡使用永久性天然材料，不得使用影响安全的挂板作为装饰面板。建筑外墙不采用涂料方式；走廊、过道、楼梯等与室外直接连通的部位，地面不应采用抛光砖等不适合岭南地区返潮、湿滑气候特点的材料。

4、设计阶段需提供内容

概念设计阶段

a.在概念设计阶段，设计方应充分听取招标人的意见，确定设计风格和范围，达到招标人所需实现室内设计的目标。

b.为了更便于设计的表现及沟通，设计方应准备平面布置图（彩色平面及CAD文件）、天花布置图、家具布局建议、整体设计各区域效果图及意向图片、提供所采用材料的颜色及样品。

c.设计方应在招标人提供的预算要求基础上进行方案设计并提交方案文本，直至所有方案确定，且所有确认均以图纸确认为准。

深化设计阶段（待招标人初步方案确认之后提供）

a.在概念设计及项目预算得到业主的批准后，可以开始设计所有项目区域的深化设计图。

b.根据招标人图纸深度要求，设计方应提交20份包括图纸及说明在内的文件。文件应包括对项目区域内特殊装饰要求的节点详图。底图及电子文档光盘各2份。

c.与以上设计有关的所有建筑、结构和机电设备的技术协调和平面布置审核，以及相关的管线平衡及审核；

5、需提供图纸内容

图纸目录.

图例说明.

设计及施工说明.

材料表（石材、木地板、地毯、金属、玻璃、陶瓷、油漆、及水、风、电、弱电设备等）并制作材料样板,提供材料产地、质地及市场价位等。

平面图（包括原始平面图、改建平面图、平面布置图、天花布置图、开关布置连线图、插座（强、弱电）点位图、尺寸放样图、地坪布置图、给排水点位图、立面详图索引图）.必须有详细的尺寸标注和做法标注.

各空间全部立面施工图。

详图（包括大样图、节点图）.

各区域经调整后的全部彩色效果图.

提供主材清单（包括灯具、洁具、强弱电开关插座和面板、地板、墙、地砖、墙纸等）。
提供精装修技术规范及验收标准。
6、合同文件阶段 

在深化设计提交的同时，设计方应提交_8_份精装修施工的技术要求以供做为施工的规范；

设计方应提交 8 份所有装饰材料和原材料样品本。并提供大致的规格、品牌、产地、价格、供应商材料。

提交家具和固定装置物的规格

设计方应选择和/或设计所有的家具和固定装置物，包括灯具、装饰性照明设备、地毯等。

设计方应准备家具和固定装置物的规格、供应商材料说明，便于采购部门的购买和安装。

成本概算书

工程总造价

7、施工和安装阶段

a. 开工后主持现场技术交底会及技术澄清会，并提交书面答复； 

b. 在施工阶段，要求现场配合。审核施工分包深化图纸；控制总体效果；处理现场问题，对施工单位提交的因施工技术无法实施而导致的技术变更及时进行审核确认，自收到申请后，最晚审核时间一般情况不超过2天，特殊情况协商；

c. 在承包者提交诸如装配图、产品数据和样品时，设计方必须检查、改进或采取其他相应的行动，这些行动必须与设计方服务范围条款相关。

d. 设计方必须到工地视察，在设计方服务的范围内监督工程进程及工程质量，设计方必须告知业主工程的进展和质量。

e. 工地视察期间，设计方必须检查设计中所有区域的特殊装饰和家具的最终放置，以确保家具和固定装置物按照合同文件和要求安置。

设计成果提交要求
1、通用要求

(1)设计成果文件要求齐全、完整，内容、深度应符合规定，文字说明、图纸要准确清晰,各阶段设计应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颁发的《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设计阶段深度。

(2)凡是涉及到报批报建图纸文件，均需要按专业主管部门的报审要求，按时报送，并负责通过审批。

2、设计成果具体内容和要求

设计文件内容

（1）设计文件目录.

（2）方案设计说明书.

（3）所设计区域的平面布置图（含设施布置方案，与设计方案配套）.

（4）所设计区域的各部位效果图（办公室、会议室、会客室、食堂等功能区域等），在效果图表现方面应多角度出图.

（5）打印出图说明：

（6）装钉成A3规格图册精装共20本

（7）蓝图装钉成A3规格图册精装共20本

（8）各不同功能空间类型的用房效果图（A3照片纸）

（9）以上设计成果电子文件一套。

（10）设计成果提交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

3、提交设计资料要求

（1）中标设计单位设计成果文件的提交时间以符合合同约定质量的设计成果文件的提交时间为准。设计成果文件提交的时间及份数如下

表5-1 设计各阶段提交时间控制表

	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份数
	内容要求
	提交时间

	1
	装修设计方案文件（含电子文件2份）
	15
	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具体交付时间以双方在工作过程中协商的时间为准

	2
	初步设计图纸及概算文件（含电子文件2份）
	15
	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具体交付时间以双方在工作过程中协商的时间为准

	3
	施工图审查通过后的修改完成的设计图纸
	20
	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具体交付时间以双方在工作过程中协商的时间为准


（备注：上述各阶段成果提交时间由建设管理单位控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2）各阶段所有提供的效果图必须同时提交PSD或PDF电子版文件，精度要求：分辨率不低于4kx4k。

（3）专项分包各阶段设计文件中，须设计人校核确认，并由项目负责人及专项分包方人员进行会签、盖章确认（设计图要求含有两个单位的图签，双图签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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